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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縣鳥松鄉公所經費流用標準作業程序

1、 目的：為本所各單位及附屬單位（以下簡稱各單位）於年度進行中，同一工作計畫之用途別科目經費遇有不足，得由其他有賸餘之用途別科目依規定辦理流用。
2、 摘要：針對「經費流用」案件，如何簽辦及辦理流用之程序。

3、 相關法令、規定、程序書、標準作業程序、參考資料：

1、 預算法。

2、 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。

3、 高雄縣鳥松鄉民代表會審議總預算議決文。

4、 民眾應附證件、書表、附件、表單：略。

5、 內部行政作業使用表單、附件：

1、 經費流用情形表（表一）

2、 經費流用簽呈範例（附件一）

3、 經費流用情形表書寫範例（附件二）

6、 名詞定義：

用途別：指一級用途別，即「人事費」、「業務費」、「設備及投資」「獎補助費」。

7、 其他：

經費流用，必須符合下列規定：
1、 單位預算除法定統籌支撥之科目及第一預備金外，各工作計       畫科目間之經費不得相互流用。

2、 資本門預算不得流用至經常門，經常門得流用至資本門

3、 各計畫科目內之人事費，不得自其他用途別科目流入，如有賸餘亦不得流出。

4、 各一級（不含二級以下）用途別科目間之流用，其流入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百分之二十，流出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百分之三十。

捌、作業內容：

一、流程圖：如後附。

二、流程說明：如後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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